
怀柔工商专栏

甲、 乙系同事， 于工作时间
一同去厕所， 从厕所回来途经车
间 西 门 进 入 车 间 。 在 车 间 西
门 的 南侧 ， 公司新安装了一台
喷砂机。

甲出于好奇， 提议与乙一起
去看喷砂机。 看完喷砂机， 乙按
正常路线先回到了工作岗位， 而
甲没按正常的返回路线行走， 而
是 在 堆 放 于 地 面 上 的 塑 料 管
上行走， 觉得这样好玩、 刺激。
甲在塑料管上蹦跳行走过程中，
突然滑倒摔在塑料管上， 造成右
腿摔伤。

该过程被厂区安装的摄像头
拍摄。 甲想知道自己所受伤害能
否认定为工伤？

法理分析
《工伤保险条例》 第三章第

十四条第 （一） 项规定： “在工
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
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应当认定

为工伤。 这一规定是对工伤概念
的最基本含义， 即 “工伤” 是由
于工作引起的伤害所作出的概
括， 是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最基本
情形 。 根据该项规定 ， 工作时
间、 工作场所、 工作原因是工伤
认定的三大条件， 其中尤以工作
原因最为重要。 伤害虽然发生在
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 但并非因
工作原因所致 ， 不能认定为工
伤； 伤害表面上可能不太符合正
常的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要求，
但确系工作原因所致， 也可能要
认定为工伤。

在本案中， 甲所受伤害， 工
作时间和工作场所条件毫无疑问
是具备的， 因此其能否认定为工
伤的关键是， 该伤害是否因工作
原因所致。 如果甲如厕后， 直接
回工作岗位的途中滑倒或者绊倒
摔伤， 认定其为工伤是无疑的。
工作时间如厕 ， 是人的生理需
要， 有些用人单位在如厕时间上

规定的十分苛刻， 有的限制为5
分钟， 有的限制为10分钟， 超过
时间的要从工资中扣钱， 这是严
重侵犯职工权益的表现。 职工从
厕所回工作岗位， 这是工作所必
须， 该 “途中” 是不可或缺的。
职工在该途中受伤， 非因自己故
意或重大过错所致， 宜认为系因
工作原因所致。

而甲并非正常如厕后返回工
作 岗 位 ， 对 其 因 好 奇 观 看 喷
砂 机 无需求全责备 ， 但甲在看
完喷砂机后又在堆积的塑料管上
蹦跳行走， 而一般人都知道， 这
样 的 行 走 方 式 具 有 一 定 的 危
险性， 可能会导致伤害， 甲放任
自己的 “冒险” 行为， 并因此导
致伤害 ， 其主观上是有重大 过
错的 。

甲蹦跳行走 ， 非其工作所
必须 ， 也不是工作必要 的 或 可
能的组成部分 ， 应当认为与工
作无关。 由此导致的伤害就不宜

认定为是因工作原因所致。
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重大过

错是有意义的， 同时与工伤认定
遵循 “无过失原则” 并不矛盾 。
甲在这里的重大过错， 有助于确
定 其 行 为 属 于 工 作 还 是 不 属
于工作。

如果甲不是在塑料管上行
走， 而是正常在塑料管旁边的地
上行走， 因塑料管倒塌而砸伤，
则其没有错误 ， 行为不存在不
当， 用人单位则有过错， 应认定
其伤害系因用人单位原因所致，
符合工作原因条件。

用人单位制定的各项规章制
度， 只要不违反法律、 法规的规
定， 职工应严格地自觉地遵守、
执行。 诸如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场所内打闹、 玩耍、 从事危险
活动， 这是不敬业的表现， 既是
对单位不负责任， 也是对本人不
负责任， 应戒之。

通讯员 李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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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4日， 姬某入职一
家外贸公司时， 双方没有签书面
劳动合同。当时，公司经理对姬某
说， 公司已经与工会签订了集体
合同，他的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
社会保险等按集体合同执行。

近日 ， 公司因经营方向调
整， 决定辞退一些员工， 其中就
包括姬某。 姬某同意离职， 但要
求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的二倍工资。

公司则认为， 虽然自己没有
与姬某签订劳动合同， 但公司与
工会签订的集体合同是适用于全
体职工的， 集体合同可以代替劳
动合同， 因此， 姬某无权以公司
没有单独跟他签劳动合同为由索
要二倍工资。

姬某想知道， 集体合同与劳
动合同有哪些区别？ 外贸公司的
说法能否成立？

【评析】
外贸公司的说法是没有法律

根据的。
首先， 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

是有根本区别的， 不能以集体合
同代替劳动合同。

集体合同是指工会代表企业
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就劳动报
酬、 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 劳动
安全卫生、 保险福利等事项， 通
过平等协商签订的协议。 劳动合
同是用人单位与不同的劳动者个
人确立劳动关系 ， 明确双方权
利、 义务的协议。 两者的区别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签约主体不同 。 集体
合同的一方是用人单位， 另一方
是工会或者劳动者代表； 而劳动
合同的主体一方是用人单位， 另
一方是劳动者个人。

（2） 内容不同。集体合同所
约定的内容是所有劳动者的一般
劳动条件， 涉及劳动关系的各个
方面，其内容虽然广泛，但不涉及
劳动者的合同期限和工作内容；
而劳动合同的内容只涉及劳动者
的个人劳动条件， 它是对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之间确立的劳动关系
的具体化，而且，劳动合同的期限
和工作内容是其重要条款。

（3） 目的不同。 签订集体
合同的直接目的在于平衡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的力量， 维护劳动者
的整体合法权益； 而签订劳动合
同的目的在于确立劳动关系， 并
利用合同制度实现和保护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4） 适用范围不同 。 根据
《劳动法》 第35条的规定， 依法
订立的集体合同对企业和全体职
工具有约束力； 而劳动合同只对
企业和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本
人具有约束力。

（5） 效力层次不同 。 集体
合同的效力一般高于劳动合同。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55条
的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
的 劳 动 合 同 中 劳 动 报 酬 和 劳
动 条 件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
同规定的标准， 否则无效， 无效
部分以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代
替。 由此可见， 劳动合同与集体
合同的作用、 内容等是有所不同
的， 因此不能用集体合同来代替
劳动合同。

其次， 签订劳动合同是法律

的强制性规定。
《劳动合同法 》 第 51条规

定： “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
通过平等协商 ， 可以就劳动报
酬、 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 劳动
安全卫生、 保险福利等事项订立
集体合同 。 ” 该条中的用词是
“可以”， 具有一定的弹性。 《劳
动合同法》 第10条规定： “建立
劳动关系， 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 已建立劳动关系， 未同时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自用工
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 该条中的用词是 “应当”，
是硬性规定。 这就是说， 用人单
位可以不与工会签订集体合同，
但不能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
同， 否则就是违法。

正因为集体合同不等于劳动
合同， 而目前也没有可以用集体
合同替代劳动合同的任何法律依
据， 这就决定了公司在没有与姬
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
必须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82条
之规定向姬某支付双倍工资。

潘家永 律师

有集体合同无劳动合同
可否索要双倍工资赔偿

怀柔工商精准帮扶政企联合重阳送温暖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自古

以来， 中国人对重阳节就有着特
殊的感情。 及至今日， 它成了颇
富人情味的节日———老年节 。 9
月17日， 怀柔工商联合完美北京
分公司党支部走进红军庄村慰
问， 为121名65岁以上老人送去
每份价值300余元 “母亲邮包”，
包裹里有棉马甲、 帽子、 手套、
袜子等过冬物品。

驻村帮扶过程中， 怀柔工商
充分发挥 “小个专” 非公党建服
务职能优势， 搭建企业与红军庄
村帮扶桥梁， 建立怀柔工商机关
第四党支部、 多家非公企业党支

部 、 红军庄村党支部精准帮扶
“党建共同体”。 实际工作中， 行
政机关、 非公企业、 基层组织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 群策群力帮助
红军庄百姓过上美好生活。 怀柔
工商牢牢抓住重点时间节点， 发
挥 “党建共同体” 引领作用， 提
前谋划、 充分准备、 精心组织，
联合企业党支部、 村支部开展丰
富多彩文化娱乐活动。 非公企业
党支部主动担当履行社会责任，
积极参加红军庄村红马甲志愿服
务行动， 美化村域生态环境建设
美丽乡村。 同时， 重大节日活动
中 ， 多家企业为村民提供纪念

品， 协助村党支部提高活动公众
参与热情。

重阳节前夕， 怀柔工商分局
联合完美北京分公司党支部、 红
军庄村党支部筹划开展 “孝老爱
亲” 主题活动， 组织红军庄全村
老人庆祝重阳节。 重阳节当日，
完美北京分公司党支部为红军庄
村老人送去价值3万余元 “母亲
邮包”， 提前为老人储备御寒物
资， 寄存完美北京分公司全体员
工冬日暖阳的期盼。 怀柔工商机
关四支部干部、 完美北京分公司
员工及红军庄村两委班子成员，
陪同全村老人欢度重阳节。

“莫道桑榆晚 ， 为霞尚满
天”。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
同责任。

（彭玉磊）

编辑同志：
我和丈夫为举行结婚典

礼， 聘请了一家婚庆公司承
办婚庆仪式， 包括全程摄像
及其制作。 可我们事后发现，
婚庆公司提供的光盘画质差，
甚至很 多 画 面 根 本 无 法 看
清相关内容， 究其原因是婚
庆公司的设备故障、 工作人
员操作不当所致。

鉴于该影像对我们意义
重大又无法修复， 并导致我
们受到了一定精神损害， 我
们除要求婚庆公司赔偿直接
损失外， 还要求赔偿精神损
失。 而婚庆公司虽然承认过
错， 却只同意退还部分费用。

请问： 婚庆公司真的能
退费了事吗？

读者： 付蓉珍

付蓉珍读者：
婚庆公司不能退费了事，

其应当向你们赔偿包括精神
损失在内的所有损失。

一方面， 从合同法角度
上看 ， 婚 庆 公 司 应 当 承 担
违约责任。

鉴于你们与婚庆公司之
间已经形成服务合同关系，决
定了婚庆公司的核心义务之
一就是必须按质按量地完成
摄像任务。 就质量而言，如果
你们双方有约定，应当以约定
为准；要是约定不明或者没有
约定，则应按照国家标准或
行业标准履行， 至少必须依
据通常的、符合合同目的的特
定标准。 不容置疑的是，无论
是按照哪一种标准，起码都必
须是画质清晰。婚庆公司所提
供的光盘画质差，甚至很多画
面根本无法看清相关内容，明
显意味 着 其 未 能 尽 到 自 设
的基本义务。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
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
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
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
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即婚庆公司除应当采取退还
摄像及其制作费用的补救措
施外， 还必须赔偿 “其他损
失”，“其他损失” 当然包括精
神损害在内的所有损失。

另一方面，从民法角度上
看 ， 婚庆公司应承 担 侵 权
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
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
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条
规定： “具有人格象征意义
的特定纪念物品， 因侵权行
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 ，
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 向
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
损害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
予以受理。”

结合本案， 由于婚庆的
不可重复性， 决定了婚礼摄
像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
特定纪念物品。 而婚庆公司
的行为， 无疑给你们带来遗
憾， 使你们已经受到一定精
神损害， 故婚庆公司必须就
此买单。

同时 ， 《侵权责任法 》
第三十四条规定： “ 用人单
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
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用人
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即尽管
起因除了设备故障外， 还与
工作人员操作不当有关， 因
此， 婚庆公司必须对此予以
赔偿。 颜东岳 法官

如厕后因玩耍摔伤不能认定为工伤

婚礼摄影画质差，
公司不能退费了事


